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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函》回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收到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的《股东质询函》（投服中心行权函

〔2023〕24 号）。投服中心对公司解除相关业绩补偿承诺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

况尚存疑问，依法行使股东质询权，提出问题。 

自收到《股东质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现就《股

东质询函》所提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以下简称

《监管指引第 4号》）第十一条，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积极督促承诺人遵守承诺。

承诺人违反承诺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主动、

及时要求承诺人承担相应责任。在可以调减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你公司签署

补充协议解除利润弥补承诺并向交易对方支付股权转让款，请你公司说明公司

董事会采取了哪些措施督促承诺人遵守承诺，以及公司董监高勤勉尽责义务的

履行情况。 

答复： 

（一）协议履行过程中，公司综合考虑海宁立申业务发展需要、并购整合

措施的推进等因素，与交易对方协商解除业绩承诺及业绩奖励条款 

2020 年 12 月，公司收购沈庆丰等 5 人（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持有的海宁

立申共计 52%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3,432.00 万元。交易对方承诺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800 万元、900

万元和 1,000 万元，如海宁立申业绩低于承诺业绩，则调减股权转让对价（以下

简称“业绩补偿条款”）；如海宁立申累计实现净利润大于承诺利润，超额利润则

由交易对方享有（以下简称“业绩奖励条款”）。 

海宁立申 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571.93 万元，较

业绩承诺低 228.07 万元，根据业绩补偿条款，应调减股权支付对价 289.90 万元，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2022 年 4 月 18 日实际支付交易对方股权转让款时将

上述款项予以扣减。 

交易对方认为海宁立申 2021 年业绩未完成既有整体经济环境、主要原材料

大幅涨价等偶发因素的影响，又有并购整合措施实施产生的影响，且业绩承诺水

平远高于收购时预测的利润，海宁立申 2021 年业绩未达承诺利润具有一定的客

观原因。交易对方认为该种情形属于情势变更，主张取消业绩补偿条款。 

公司并购后，海宁立申仍主要由原经营管理团队负责业务经营。由于交易对

方不认可公司调整股权转让款行为，双方在经营理念上产生分歧，影响了并购整

合的标准化推进和区域协同业务的开展。上述情况与公司设置业绩承诺的初衷有

所背离。 

公司在综合权衡海宁立申的业务发展情况、并购后整合措施的推进情况等因

素后，为巩固海宁立申业务持续向好的发展势头及公司长远利益的需要，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形成了包括解除业绩承诺及业绩奖励条

款、调整经营管理相关条款等一揽子处理方案。 

为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函》，承诺：

如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合计低于

2,700.00 万元（即原交易对方承诺海宁立申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之和），将就不足部分对公司进行补偿。 

因此，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解除业绩承诺、业绩奖励条款具有现实发展上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补充承诺以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受损害。 

（二）业绩补偿条款触发后，公司董事会积极督促交易对方遵守承诺，依

照业绩补偿条款履行义务；公司董监高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2022 年 4 月，海宁立申 2021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未达业绩补偿

条款约定的业绩水平，公司董事会一方面积极督促公司管理层按照业绩补偿条款

的约定调减应付交易对方的股权转让款，一方面督促公司管理层加快对海宁立申

交易对方的沟通及业务整合进程。 

在交易对方与公司就调整股权转让款存在分歧后，公司管理层经过深入研究

和讨论，本着有利于海宁立申业务发展和公司长远利益的考虑，制定了包括解除

业绩承诺和业绩奖励条款、调整经营管理相关条款相关方案。 

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解决进展，督促公司更加审慎

的应对解除业绩承诺产生的影响，采取相关措施来保障股东利益。 

2023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取消子公司海宁市立申制氧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补偿承诺及业绩奖励及实际

控制人自愿出具业绩承诺的的议案》。董事会表决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

联董事参与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公司独立董事就

前述议案所涉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子公司

海宁市立申制氧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补偿承诺及业绩奖励及实际控制人自愿出

具业绩承诺的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 0 票。监事会同意董

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公司董事会通过督促公司采取扣减交易对方股权转让款等措施督导承

诺人遵守承诺；在公司与交易对方产生分歧，影响海宁立申业务发展时，董监高

积极参与讨论和制定相应解决方案，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问题二： 

根据《监管指引第 4号》第十四条，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

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变更、豁免承诺的方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你公司说明，2022 年 7 月，在未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情况下，你公司不再执行

调减股权转让对价的相关约定并向交易对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答复：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四条规定

“除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外，变更、

豁免承诺的方案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

诺人及其关联方应回避表决。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就承诺人提出的变更方案是否

合法合规、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发表意见。” 

2022 年 6 月，公司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取消业绩补偿条款以及取消

业绩奖励条款，并对部分经营管理相关条款作出相应调整。为了更好的保护股东

的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提供承诺。公司结合收购海宁立申时履行的内部决策程

序、对于业绩实现情况作为后续款项支付条件的协议条款性质的理解并基于其

2021 年的实际业绩情况合理预计取消业绩承诺可能产生的影响，未将该事项提

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原因不属于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

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为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及

其相关方承诺》的规定规范程序，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子公司海宁市立申制氧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补偿

承诺及业绩奖励及实际控制人自愿出具业绩承诺的的议案》，拟于 2023 年 5 月 5

日召开股东大会。若届时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的，公司将就 2021 年度已发生

的应补偿金额向交易对方进行追偿。实际控制人承诺：若股东大会召开后 30 日

内公司未能追偿到位的，由实际控制人于股大会召开后 40 日内先行垫付；继续

就海宁立申 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业绩不足部分承担补偿责任。 

 

特此公告。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